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89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变更为“年产

2,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结项，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2022 年 12 月 30 日，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

阳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

变更为“年产 2,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结项，其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上述议案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886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064.22万股，发行价格13.7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968,504,562.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56,718,202.8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10月30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9年10月30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720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

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专户存储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19

年11月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长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1、承诺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年产 9,000 万平方米 BOPET 高端反

射型功能膜项目 
28,722 28,722 

年产 5,040 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

目 
9,174 9,174 

研发中心项目 8,892 8,892 

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

型膜项目 
4,187 4,187 

年产 1,000 万片高端光学膜片项目 1,962 1,962 

合计 52,937 52,937 



 

 

根据 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

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6 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2021年9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9,000万平方米BOPET高端反射型功

能膜项目”、“年产5,040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目”及“年产1,000万片高端

光学膜片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年产8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

目”。2021年10月8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6）。 

2022年7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

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

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22年12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2、超募投资项目 

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9,800.00万元人民币归还银行贷款（公告编号：2019-003）。2020

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



 

 

工薄膜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含利息）22,994.16万元投

资建设“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公告编号：2020-004）。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归还银行贷款 9,800.00 9,800.00 

年产 3,000 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

薄膜项目 
50,061.00 22,994.16 

合计 59,861.00 32,794.16 

二、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及后续安排 

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变更为“年

产 2,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并结项，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项目变更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主要用于柔

性电路板上，柔性电路板的主要应用场景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服务器

等，其中智能手机是公司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的主要应用终端。项目在推进过程

中，下游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受全球疫情及芯片供应短缺等影响，全球智

能手机出货量近年来持续萎缩，根据 IDC 数据，2022 年 1-9 月，全球智能手机

累计出货量同比下降 9%，根据工信部数据，2022 年 1-9 月，国内智能手机累计

出货量同比下降 21%。同时，受地缘政治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影响，宏观层面不

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外经济发展压力增大，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明年仍将面临挑战。

此外，受需求收缩影响，市场竞争情况进一步加剧。 

因此，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及项目进展等情况，经审慎评估后，公

司决定缩减该项目的投资规模，将“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

目”变更为“年产 2,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 

2、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

金拟投

资总额

（A） 

累计投

入募集

资金金

额（B) 

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

费后净额

（C） 

已签订合

同待支付

金额(D) 

募集资金预

计剩余金额

（A-B+C-

D） 

项目进

展情况 

年产 2,000万平

方米半导体封

装用离型膜项

目 

4,187 770.73 161.35 493.66  3,083.96 已完成 

注：募集资金预计剩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已签订合同待支付金额后

续将继续通过原有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支付。 

3、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公司缩减投资规模，将“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

目”变更为“年产 2,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此外，该募投项目

原有规划采用成套进口设备，后在实际建设时，部分设备配件采用国产厂商供应，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成本。 

（2）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筑工程部分款项已由自有资金支付，相

应减少了募集资金的支出。 

（3）节余募集资金包括现金管理收益和存款利息收入，公司为了提高闲置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收益。 

（4）该募投项目原计划使用铺底流动资金 1,247 万元及预备费 113 万元，

实际建设过程中公司未使用铺底流动资金及预备费。 

（5）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

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确保项目质量及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合

理配置资源，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4、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该募投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拟



 

 

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3,083.96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

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实际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决策和审批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



 

 

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是长阳科技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已经长阳科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出具了同意意见，上述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长阳科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